
七、投标人认为应该提交的其他资料

承诺函

汕头市金平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一、本投标人未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6）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7）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8）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9）与本招标项目的施工承包人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商有隶

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10）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11）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2）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3）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监理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繚

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14）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

（15）在信用中国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为严重违

法失信主体或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

（16）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同时参加本招标

项目投标。

三、我司为独立投标单位，不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投标。

投标人： 广东祥实建设有限公司（盖电子公章）

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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